
股份制研究 ＜＜财经研究））1992年笫10期 总笫 131期

．
孙

铮

从
企
业
「

自
有
资
金
」

的
产
权
性
质
看
设
置
「

企
业
股
」

的
弊
端

产权， 实质上是从上层建筑方面 ， 以法律的形式来反映所有制
的经济关系 ， 采取的是以硬化的形式来反映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
系。 它包括在有效范围内对财产的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
获取权， 并且具有一定程度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

现阶段我国国营企业所有制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形
式。 其产权关系是， 由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和支配属于全民
所有的生产资料， 并且在国家（政府）与国营企业之间实行适度的
两权分离制度。 国营企业在国家计划和必要的行政干预之下，作为
一个经济上相对独立的法律实体， 进行自主经营。 从所有制的理论
上讲 ， 税后净收益即所谓 “企业自有资金” 的主要来源，所有权应当
归属于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政府）， 而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
关系来说 ， 由于实行两权分离制度 ， 考虑到不同层次、 不同范围的
经济利益， 考虑到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 在实行税利分流的情
况下 ， 税后净收益在经过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适当分配之后 ， 留存
在企业里的那部分收益的支配权便归属于国营企业。但是又应当看
到 ， 由千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 ， 国营企业净收益的支配方式即如何
来支配净收益，

一 般又由国家的有关法规相制约， 以便将这种支配
权纳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要求的生产、 消费与积累的正确轨道。
笔者认为， 这便是国营企业产权关系的特殊性的一 面。

目前 ，
一 些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 在财务与会计上对企

业所占用的资金采用分帐制核算。 然而， 实行企业资金分帐制， 不
是要把企业的资产在所有权方面划分为 “ 国家基金” 和 “企业资
金”

， 因为这么做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产权关系原则的。 企
业拥有的所谓 “ 自有资金” 只是国家资金的增殖结果， 其理所当然

归国家所有， 企业只是凭借自己的自主经营权而支配和使用这部分

资金。 这正如 “母体” 与 “子体“ 关系一 样， 它们属于同一 性质。

有人认为， 实行资金分帐制 ， 承认企业对国有资金增殖部分的所有

权是必须的＠。 显然 ， 这种观点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产权关系不

相符合。 国营企业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

产权关系中的一种约束机制， 这种约束机制不是从所有权而是从相
对独立经营权的角度出发的 ， 要求企业在保证自身经营利益的同

时， 确保国有资产的完整、 不受侵害 ， 并且在此基础上力争一 定规
模的增长。 从财务与会计的处理上来看 ， 分帐制并不改变企业占有
资金的性质。 从原则上讲 ， 分帐制要求企业在会计的 “资本保全”

概念上核算清楚国家对企业投入的原始资金（资本）部分是多少 ，

企业承包经营之后资金（资本．）增殖又是多少， 企业是否在 “资本

保全 ＇， 基础上不断扩大新的积累。 至于如何促进承包后资金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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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叭， 应节在财税制度力而采取哪些措施等则是另一码事，不应与分帐制说为一谈，史不应当
以分帐制来淡化、 模糊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 不难看出， 分帐制的这一出发点与上面
所讲的国有资产管理原则是相关联的。

党中央在关千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 “八五” 计划的处议中指出， 绵幼进
行）股份伽l的改革试点。 实践证明， 为了搞活开放和探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介范仕l、 付步
骤地试钉和推行股份制， 不失为一 种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其现实意义和探远的历史总义正
H益为人们所认识。

试行股份制， 建立股份有限公司， 不种避免地要涉及到颇具敏感的产权问匙。 义J)L古
坐在股份公司的股份中设立 “企业股 ” 的间题， 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议。 所以会出现
这种争议， 其原因多半与我国 一 些股份公司的组建是由原来国营企业通过改组以后轧股）衫成
打关。 企业由 一 种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形式转变为股份制下的产权形式， 势必会涉及到
原国营企业中的资本如何转换成股份公司的股份。

主张设置 “企业股 ” 的人认为， “企业历年自我积累的公积金所形成的资广， 现付的个
民所有制企业， ．．．．．． 可以实现利润以后， 企业自留资金和还贷所形成的资产， 什为实行共打
制的企业股份， ……” ； ＠ “一般是把由企业自有资金积累而形成的资产从国有

．

资产中分肉
出米设定为企业股， 归企业集体所有， 但不属于任何集体的成员个人月团 ” , Ji进而认为
＂介业）股是我国社会上义实践的实物。 ” ＠持企业股观点者强韵， 企业的所钉制则论足以均

兄思芳动价伯论为依据的，既然承认现阶段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打地位，那么介业内
部的职1．梨体在通过自己的分动偿还国家的姐始投资和贷款后， 剩余累积的资产以及悄利部
分理应归劳动者集体所有。 他们视之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 种休现。

对j 寸设置企业股的观点， 笔者不敢荀同， 并持反对态度。其理山是：
第一， 就争议的起源来看， 主张设置 “企业股 ” 中相当一 部分的观点系受加1H i'｝． 个业

“自有资金” 概念的影响。 所谓 “ 自有资金” 、 “自我积累资金 ” 或 “企业内部形成的负
金 ”一 ）役是山国营企业通过留成收益所形成的一 种资金积累和资金来源。 它是在处理国伙企
业自主经营权与国家所有权之间这种特殊产权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 种概念。 仅从产权关
系来石， 这笔资金的所有权仍属国家所有， 只不过它的H常支配权留归企业罢了。 因为， 从
贤本的增殖属性来看， 既然国背企业开办时的原始资本由国家投入， 国家也就理所：肾然地从
扎投入资本中获取资本的增殖部分。 对千这部分增殖的价值， 国家或是梊中起来， 统 一 支
配； 或是肖什企业，形成人们所称作的 “ 自有资金” 。 这部分资金留｛i介业，并II-·l)__；1为企业拥
有灯它的 “所有权” ， 而是企业凭借自己在产权关系中的经营权地小:1来支配使用， H的是为
了更好地完成其经闷义务， 执行（或行使）其经营权利。 因此， 尤论人们在这部分资金之前
加上仆么定语或修饰词， 都难以改变其属性。 尤如股份公司的公积金、 肖仔收益等仍归股东
所付、 屈曰股东权益的一部分一样， 国营企业的税后留利部分以及由此Ifu积累的炉金（除职
上奖福利括金外）， 理所当然地归企业的资本所有者一一国家政府所有。

第二， 设笠企业股与规范化的公司组织形式的股份制企业的性质是格格不入的。 理论上
位予澄泊的是， 股份公司也好， 国营企业也罢， 作为 一 个企业， 它只能由他人（法人或自然
人）所打， 或是以法人的资格对他人的资产拥有某种权益，而决不叩能自己占布自己，门已成
为i]已I,：勺 IWi或II艾尔。 否则， 就会使企1lk社、出的［＇， 权义系校枯）不怕。4IJ.WI III 介· \II'扑t Ji·、 职合
（血归、i如汕j才矿 守悄丛下， 企业股产权的归属根本尤法着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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绾三， 那种将原木属于国家所有的资金， 趁转股之际将其中的 一 部分折为所附企业股的
行为是极其有害的。 实际上这样做， 人为地减少了国家的资本， 侵害了国家的权益， 是一种
化公为私的侵权行为。

第四， 有人列举 “教会财产” 、 “工会财产 ” 、 “俱乐部财产 ” 等在现有的所有制分类
学之外尚存在的一种从未定义过的所有制形式， 即社会团体所有制形式， 企图证明设置企业
股之必要、之合理。 这种推理方式是有害的。 就法律而言， 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股份公司，
都有其自己的主体， 前者的主体是代表全民利益拥有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国家各级政府， 后者
的主体是拥有公司资产所有权的业主—一股东。 在承认企业主体的前提下再大谈什么与任何
主体无关的 “企业股 ” ， 在逻辑上实在难以成立。 社会团体所有制形式固然有其特殊的 一

而， 但无论怎样也难以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关系相提并论。 社团组织的财产可以不属
于捐款人， 不属于社会成员个人， 由社团集体所共有。但是企业， 尽管它们的所有制形式或
产权关系有多么的不同， 其财产所有权总是归属于其投资者， 财产上的收益也理所当然地依
据 “ 按资分配” 原则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

第五， 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命题来看， 设置企业股的观点有待商榷。 有人将劳动
价值论作为设置企业股的理论基础， 借用马克思关于自由联合体的构想， 认为企业自有资金
为本企业职工劳动成果， 进而证明由自有资金的积累所形成的企业股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的可
行形式。 然而， 这一命题致命的弱点在于忽略了 “劳动者自由联合体” 的建立恰恰是以产权
这种法权范畴的消逝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 当产权仍然以某种方式被法律界定的条件下， 劳
动便只能以一定方式与产权相结合， 使劳动关系服从于产权关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无
论各企业所有制形式有何不同， 均按法律的形式强制确定其各自的产权关系， 而合法的产权
主体必然要求其法人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任何侵害， 这就使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一 部分作为
资产的增殖来源， 仍然是维持产权关系的一种手段， 不可能让其直接归属于劳动者或劳动集
体已有。所以， 劳动是价值的源泉， 但不是构成产权的基础。 借用劳动价值论来证明企业股
的成立其悖谬之处在于， 以劳动价值论来建立企业股， 又以 “按资分配” 的产权理论来讨论
股利的分派。 这种思维方式或推理方式出现在理论界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遗憾。

第六， 设置企业股的主张有害于改革的实践。 因为这种主张的影响远非就到股份制的试
行为止了， 对于目前正在实行承包经营制的企业， 已在试行税利分流的企业， 或者是那些正
在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方式转变经营机制的企业， 它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使得人们以变
了味的 “两权分离 ” 、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为幌子， 侵占国有资产， 损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经济基础， 最终导致出现令人堪忧的局面。1988年世界银行专家们在考察了我国企业体制改
革之后， 对于企业股或类似企业股的做法表示了他们的忧虑， 认为企业股的政策选择， 有可
能走上东欧某些国家那种危险的道路， 其结局将是国家对企业失去控制， 经济秩序发生混
乱， 乃至引起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巨变， 国家财政收入锐减等9。

综上分析， 笔者认为， “企业股 ” 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因此， 决
不能以种种理由， 或者所谓的变通办法， 保留什么企业股。

注释：
Q)(（承包经营企业财务问题专炮即论讨论会纪耍〉〉，«会计研亢〉〉1988年第1期。
＠蒋一苇、林俊s (（企业股份共有制试行方案〉〉，（（体制改革探索〉〉1986年第6期。
碑祠娟，«股份制企业会计〉〉，中国商＼W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9页。
＠（（经济日报）〉198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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